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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閣下邀請本會就上述事項發表意見。

香港言語治療師協會按會員的建議，提出下列數點：

(1)   醫療投訴委員會的成員組合

現有醫療投訴機制由醫療人員主導，因此，在醫療疏忽事故上，

公眾或會相信對醫生有利。

本會建議，規管當局應由醫療人員組成，惟須設立有效的自我監

管機制，予以監察。醫療人員是唯一合資格判斷治療方法是否恰當的

專業人士。他們明白病人的醫療背景，以及採用其他治療方法可能產

生的風險及併發症。醫療人員具備必需的專業知識及技術，對醫療事

故作出不偏不倚的判斷，更可避免出現醫治失當。然而，為免公眾誤

解，現有醫療投訴機制應予改善，務求提高透明度。有關當局亦應讓

公眾瞭解醫療投訴的處理程序。當事件調查完成後，醫療投訴委員會

應正式公布調查結果，並在有需要時，諮詢有關團體及專業人士。

(2)   由專業團體監察

由專業團體監察服務水平，必可令投訴減少。言語治療師是專業專業專業專業

人員人員人員人員，負責評估、診斷及治療患有言語、語言、吞嚥及／或相關溝通

障礙的病人 (請參閱隨傳真文件附上的業界服務範圍簡介 )。患者包括初
生嬰兒深切治療部的幼嬰，以至安老院的住院老人，他們因吞嚥困難

而極可能須接受抽吸術治療。言語治療師在不同機構的綜合小組內工

作，他們必須符合專業資格，提供優質服務，才可避免病人作出醫治

失當的投訴。現時，那些並無有關專業資格的執業者，即使犯下醫治

失當的過失，亦無須承擔法律後果，而證據顯示，醫治失當的情況確

實存在。可惜，香港言語治療師協會尚未成為專業規管的註冊團體。

因此，本會強烈促請政府及有關方面協助我們辦理註冊事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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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港共有 180名合資格言語治療師，其中近三分之一任職醫管局，
而其餘三分之二則分別在 生署、教育機構 (例如特殊學校及教育署 )
及非政府機構工作。迄今，本會並沒有接獲任何涉及嚴重事故的公眾

投訴，實屬萬幸。不過，凡事必須盡最大努力，亦作最壞打算。有關

檢討現有醫療投訴機制一事，本會認為亟需考慮在機制內設立言語治

療服務的監察制度，因為大部分言語治療師均在醫護機構內工作。因

此，為言語治療師設立自我監察的規管制度，誠屬刻不容緩。

本人再次強調，現時由合資格言語治療師提供的治療服務已達專

業水平。為言語治療師設立註冊制度，可： (i)確保由合資格專業人士
提供服務； (ii)協助維持高水平的服務質素；以及 (i i i)成立註冊專業團
體。上述各項均有助制訂客觀的投訴制度。

謹請閣下將本會的意見轉達小組委員會，並載於立法會網站，以

便傳媒和公眾查閱，更希望閣下可安排本會出席日後商討此事的會

議。如有疑問，請以電郵 (hkasts@netvigator.com)或傳真 (2384 5214)聯
絡下方簽署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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